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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闽财金指〔2025〕7号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度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各设区市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6 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金〔2025〕113号）等文件，现提前下达你市（区）

2026年省级以上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具体金额及绩效目

标详见附件，待2026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该项

指标收入列2026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313农林水”，支出

列213类“农林水支出”08款“普惠金融发展支出”预算科目，

项 目 名 称 “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 项 目 代 码

“10000015Z155110010001”，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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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范围，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

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

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

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请你市（区）按照全面预算管理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

预算绩效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转移支付预算到达后，应根据相关规定做好预算信

息公开工作。

三、你市（区）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管理，强化与各方的协同配合，建立全流程审核机制，要会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强贷款主体资格审核，会同中国人民银行

分支机构加强创业担保贷款数据比对，指导督促经办银行加强贷

款全流程管理，严格审核贷款资金用途、资金流向、贴息申请等

环节。严防经办银行和经营主体虚构创业项目、改变贷款用途等

套利行为，发现贷款资金使用、贴息资金申领等违反政策规定的，

要严肃处理，及时追回资金。

四、请你市（区）认真做好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相关

工作，严格按照《福建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闽财规〔2024〕1号）和《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请补充提供农村

金融机构有关数据的函》等有关要求，于2026年3月 5日前向我

厅报送2026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情况说明、专项资金申

报表、绩效目标申报表、2025年示范区绩效考核表、2025年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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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报告、2025年绩效自评报告和自评表（绩效目标表

详见附件4）。逾期报送的，按照《福建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核减资金。

五、请你市（区）按照《福建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闽财规〔2024〕1号）等相关要求，于2026年4月

15日前向我厅报送2026年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申请报告，并同

时报送示范区奖补资金分配、使用的细化方案，未报送细化方案

的，将不纳入2026年示范区名单上报。

附件：1.2026 年省级以上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提前

下达明细表

2.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福建

省）（2026年度）

福建省财政厅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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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金融司，财政部福建监管局。

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11月17日印发



附件1

2026年省级以上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提前下达明细表
单位：万元

设区市

已下达省级以上资金余额

（闽财金指〔2025〕6号）
本次提前下达金额 本次下达后资金余额

中央

①

省级

②

中央

③

省级

④

中央

⑤=①+③

省级

⑥=②+④

福州市 0 365 150 170 150 535

莆田市 0 125 60 65 60 190

泉州市 0 185 70 80 70 265

漳州市 0 330 140 160 140 490

龙岩市 0 80 25 30 25 110

三明市 0 900 400 455 400 1355

南平市 0 85 40 45 40 130

宁德市 0 770 340 390 340 1160

平潭综合实验区 0 10 5 5 5 15

合计 0 2850 1230 1400 1230 4250 

备注：另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资金3000万元，待2026年度据实结算。



附件2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福建省）

（2026年度）

专项名称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当地财政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 当地主管部门
各设区市财政局、平潭
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

资金
情况

（万元）

提前下达金额（含示范区资金）： 5630

      其中：中央补助 4230（含示范区奖补3000万元）

            省级资金 1400

年度
总体
目标

目标1：支持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目标2：支持重点群体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目标3：支持地方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增强金融普惠性，推
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本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4亿元（全省）

质量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回收率 ≥90%

担保基金放大倍数 ≥2倍

资金足额拨付率 100%

创业担保贷款利率上限 LPR+50BPs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 ≥8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申报定向费用补贴金融机构满意度 ≥80%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个人满意度 ≥80%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小微企业满意度 ≥80%

示范区满意度 ≥80%


